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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上市覆核委員會的決定；及
2）復牌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刊發的公告，內容有關本公司要求上市覆核委
員會覆核上市委員會決定，以及聯交所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九日刊發的公告，內容有
關(i)上市覆核委員會決定指示本公司股份於下一交易時段恢復買賣及(ii)本公司股份自
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九日下午一時正起恢復買賣（統稱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外，
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上市覆核委員會之決定

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五日之公告所披露，本公司已向聯交所上市覆核
委員會提交書面要求，以覆核上市委員會決定。

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，上市覆核委員會已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六
日就上市委員會決定舉行覆核聆訊。根據上市覆核委員會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九日發
出的決定函件，本公司獲通知，上市覆核委員會決定修訂上市委員會作出的決定，並
指示本公司股份應於該決定（「上市覆核委員會決定」）發出後的下一個交易時段即時
恢復買賣（即自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九日下午一時起）。



復牌

根據上市覆核委員會的決定，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九日下午一時正起恢
復買賣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，而彼等對自身的狀況如
有任何疑問，則應諮詢其專業顧問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天瑞集團水泥有限公司

主席
李玄煜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，李玄煜先生；執行董事，李鳳孌女
士、丁基峰先生、徐武學先生及李江銘先生；非執行董事，李留法先生；以及獨立非
執行董事，孔祥忠先生、麥天生先生、杜曉堂先生及李文峰先生。


